
113學年度第 2學期雙主修錄取名單 

公告日期：114年 2月 12日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1248054 宋雨菡 (醫管系) 
 
 物理治療學系 

1118015 洪沛詩 (心理系) 11AA050 周陽旭 (醫社系) 
 
 視光學系 

1255004 洪涵紜 (健產系) 1255024 陳禹彤 (健產系)  1252057 張丹綺 (職安系)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240037 許佳榆 (公衛系) 1217008 李翌如 (生醫系) 
 
 營養學系 

4112037022黃品瑀 (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公共衛生學系 

1248012 邱耀毅 (醫管系) 
 
 醫學資訊學系 

1255032 陳語蕎 (健產系) 
 
 醫學應用化學系 

1104129 宋佩旂 (護理系) 
 
 
 
 
 
 
 

中山醫學大學教務處 

注意事項： 

1. 依辦法第四條規定核准修讀雙主修以一系為限。錄取 2個以上雙主修主主，請於 2/19 日前填寫「輔系、雙主修

放棄申請書」，擇一修讀。 

2. 本校生：請於 114年 2 月 24、25日線上加退期間完成選課。 

跨校生：請於錄取名單公告後，與本校課務承辦人員聯繫協助選課。 

選課問題請洽 04-24730022分機 醫學院 11122  雲端電話 04-36097153  

醫科院 11121  雲端電話 04-36097834  

健管院 11128 雲端電話 04-36098793 

3. 跨校生完成選課後，請至本校教務處註冊課務組開立註冊學分單完成學分費繳交。 

學分費、繳費問題請洽 04-24730022分機 醫學院 11113 雲端電話 04-36097245 

醫科院 11115 雲端電話 04-36098794 

健管院 11110 雲端電話 04-36097152 

4. 修讀雙主修學生，每學期主修學系與加修學系之科目學分及成績應合併計算。 



5. 加修學系與主修學系之必修科目名稱、內容及學分相同者，或內容相同，但科目名 稱及學分不同者，經加修學

系原開課教師及主任同意得抵免或改修其他科目。請參 閱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六條條文。 

6. 修習雙主修/輔系學生，修業期限屆滿(含延長修業年限)未能修畢主修學系應修科目，但其修習雙主修/輔系已

達修畢資格者，不可認列其雙主修/輔系資格，且不得要求提供任何雙主修/輔系相關證明。 

7. 申請修讀雙主修學生修畢後，如欲報考國家證照考試，報考資格認定須依報考當年度考選部相關規定辦理。 

8. 部分雙主修學系規定於主修學系辦理休學、轉學、校內轉系、退學及其它涉及原主修學籍變更之情事，修讀雙

主修之資格亦隨之喪失。 


